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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且無下列各款情事者，始得申請介聘」之規定，以儘速穩定教學現場，降低師資流動率

，確保學生學習延續性。 

二、審酌 104 年度介聘作業在即，為保障今年申請介聘教師之權益，本部已邀集各地方政府就「應

在同一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」規定訂定緩衝期一案研議中。 

（三十八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台灣社會收支緊絀，遇突發狀況無餘

裕應付困境的邊緣戶日漸增多，應針對忽有重大變故的家庭，

主動提供經濟與社會相關補助，而非讓社會團體負起照顧的責

任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501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4-40） 

羅委員就台灣社會收支緊絀，遇突發狀況無餘裕應付困境的邊緣戶日漸增多，應針對忽有重

大變故的家庭，主動提供經濟與社會相關補助，而非讓社會團體負起照顧的責任所提質詢，經交據

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民眾如遭逢社會救助法第 21 條規定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檢同有關證明，向戶籍所在地主管機

關申請急難救助：(一)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。(二)戶內人口遭受意外傷害或罹患重病，致

生活陷於困境。(三)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，失業、失蹤、應徵集召集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

現役、入獄服刑、因案羈押、依法拘禁或其他原因，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。(四)財產或

存款帳戶因遭強制執行、凍結或其他原因未能及時運用，致生活陷於困境。(五)已申請福利

項目或保險給付，尚未核准期間生活陷於困境。（六）其他因遭遇重大變故，致生活陷於困

境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訪視評估，認定確有救助需要。 

二、另本部為協助遭逢生活急困之弱勢民眾，於 97 年 8 月 18 日起開辦「馬上關懷」急難救助專案

，救助對象為：(一)負擔家計主要責任者死亡、失蹤、罹患重傷病、失業或因其他原因無法

工作，致生活陷於困境。(二)其他因遭逢變故致生活陷於困境。民眾如有遭逢上述急難致生

活陷於困境者，得向村里辦公處、公所及縣市政府社會處局通報申請，公所於接獲通報申請

後指派訪視小組訪視認定，對符合資格者發給關懷救助金。 

三、上述急難救助資訊，除公開於本部及各縣市政府網站供民眾參考運用外，本部及各地方政府也

經常利用各種管道（如會議、活動、電視或平面媒體等）加強與民眾溝通，以讓社會大眾能

了解上開救助資源。民眾如有上述急難事故致生活陷於困境情事，可以就近向當地公所申請

救助，以及早獲得協助與紓困。 

四、此外，對於經政府救助仍陷困者或是礙於法令無法獲得救助之弱勢邊緣戶，政府會提供實物救

助，或結合民間資源將案件轉介社會慈善團體、基金會予以救助，俾使弱勢民眾獲得救助與

關懷。 

（三十九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醫療糾紛溝通關懷相關問題所提質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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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500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4-37） 

羅委員就醫療糾紛溝通關懷相關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部自 102 年起透過區域輔導計畫，鼓勵各區醫療網推動醫療糾紛關懷機制；在遇有醫療爭議

事件發生時，醫療機構就應立即主動說明、溝通，並給予病人及家屬適當的協助與關懷，以

降低衝突、消弭爭議，讓事件能和平落幕。 

二、部分縣市衛生局於輔導醫療機構一段時間之後，醫療糾紛調處案件已有明顯減少，因此吸引其

他縣市跟進。若醫療機構能結合醫療、法律、心理、社工等專業人才做好醫療糾紛溝通與關

懷工作，讓爭議事件能在更前端就獲得解決，將可大幅減少對簿公堂的機率。有鑑於此，本

部在 104 年已擴大到全國 6 區，全面推動醫療糾紛關懷機制。 

三、《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》草案明定各級醫療機構都應建立醫療糾紛關懷機制，期待

醫糾法能在今年順利通過，在促進病人權益保障的同時，更能維繫和諧的醫病關係。 

（四十）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應就假油事件處理迄今之具體作為、成

效、未來如何強化食安監理密度等，提出說明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500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4-28） 

盧委員就「要求行政院應就假油事件處理迄今之具體作為、成效、未來如何強化食安監理密

度等，提出說明」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壹、有關食用油脂業者之相關管理法規： 

一、衛生福利部於 103 年 10 月 16 日公告訂定「應申請登錄始得營業之食品業者類別、規模及實施

日期」，並自該日生效實施，其中已辦理工廠登記之食用油脂製造業、加工業及已辦理工廠

登記、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之食用油脂輸入業，自 103 年 10 月 31 日起應申請登錄，始得營

業；另已辦理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之食用油脂製造業、加工業，自 103 年 12 月 31 日起應申

請登錄，始得營業。 

二、103 年 10 月 24 日公告訂定「食用油脂製造業者應辦理檢驗之最低檢驗週期及其他相關事項」

，已辦理工廠登記，且資本額 3,000 萬元以上之食用油脂製造業者自 103 年 10 月 31 日起應辦

理強制檢驗。 

三、103 年 10 月 27 日公告一定規模之食用油脂製造、加工及輸入業者應依「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

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」，自 103 年 10 月 31 日實施追溯追蹤制度，並依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

營業稅法」規定應使用統一發票者使用電子發票，自 103 年 12 月 31 日實施。 

四、未登錄、未建立追溯追蹤制度、未執行強制檢驗等，違者最高可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處以


